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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联合制定的《粮

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是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的

重要措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抓好《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组织落实，尽快将省级粮食风险基金拨付到位。财政部、国家计委、经贸委、内贸部、农

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协调和督促，财政部要尽快将中央粮食风险

基金拨付到位。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在贯彻实施《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过程中，要注意

研究总结经验，使我国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 

  

  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促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

强宏观调控，稳定粮食市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1993]9 号）

和《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的通知》（国发[1993]12 号）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粮食风险基金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专项用于保护粮食生产，维护粮食流通秩序，稳定粮

食市场的宏观调控资金。 

  

  第三条 从一九九三粮食年度起，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各地

（市）、县如何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条 粮食风险基金的筹集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由财政部负责筹集；省

级粮食风险基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负责筹集。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的来源，是粮

食购销同价后中央财政在三年内减少下来的粮食加价款，具体数额由国务院确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粮食风险基金的来源，是粮食价格放开后，地方财政对粮食企业减少的亏损补贴以及地方的其

他资金，具体数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五条 粮食风险基金的调度使用权属同级人民政府，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粮食部门具体执行。

中央粮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按国务院确定的收购保护价收购与按最高限价销售及抛售（指为平抑市

场粮价或处理陈次粮，以低于收购价出售）国家专项储备粮食时所发生的价差支出。动用中央粮食

风险基金须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专项储备粮食购销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



政部、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另行研究确定。省级粮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按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收购保护价收购与按最高限价销售及抛售原国家定购粮食、地方储备粮食时

所发生的价差支出，地方储备粮利息、费用支出。 

  

  第六条 粮食风险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粮食主管部门列专户管理。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由财

政部会同内贸部、国家粮食储备局管理，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会同粮食厅（局）管理，同级计委、经委、农业、物价等部门给予积极配合支持，并对粮食风险基

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 

  

  第七条 粮食风险基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预算中增设“粮食风险基金”支出科目（分中央、

地方），中央粮食风险基金列中央预算，省级粮食风险基金列省级预算。如预算有节余，结转下年

滚动使用。具体财务处理办法由财政部制定下达。 

  

  第八条 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是国务院大力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

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要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切实抓好这项工作。要确保粮食风险

基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不得虚报冒领。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并报财

政部、国家计委、经贸委、内贸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储备局备案。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